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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院政〔2022〕17 号 

 

石家庄学院 

关于印发《石家庄学院本科生学分认定和转换管理

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部门、单位： 

《石家庄学院本科生学分认定和转换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校

长办公会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家庄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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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学院 

本科生学分认定和转换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适应学生多样化学习和发展需求，探索建立多种

形式学习成果认定机制，畅通校内外学分转换通道，有效落实《教

育部关于推进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的意见》（教改〔2016〕

3 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规范本科生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，结合我

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学生中心。主动服务学生成长成才，有利于学生在不

同层次、不同类型高等学校获得的学分得到认定、转换和积累。 

（二）实质等效。应综合学生获得的学分所体现的知识、能

力及水平等因素，严格质量标准，确保学生在不同层次、不同类

型高等学校获得的学分实质等效。 

（三）规范有序。坚持公开公平公正，认定办法要科学，认

定程序要规范，认定结果要公平。 

第三条  基本标准 

（一）课程名称相同、性质相同、内容相近、学分和学时高

于或基本一致的课程学分可认定。 

（二）课程名称发生变化，但课程的教学大纲、课程内容、

学时、学分等基本未变的课程学分可认定。 

（三）课程名称不同，课程内容完全覆盖、学习难度更大或

相当的课程学分可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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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课程名称和内容相近，学时或学分相当，可将一门课

程认定为某门或某几门课程，或将多门课程认定为一门课程。 

第四条  认定与转换范围 

（一）转专业、转学、降级、延期毕业、休学、服兵役复学

等学籍异动需要进行学分认定或转换的按第三条规定标准执行。 

（二）创业休学的学生，根据其创业实绩可申请免修实习实

践类课程，课程成绩由二级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根据学生创业活

动成果进行认定。 

（三）服兵役复学学生可以申请免修大学体育、军事理论、

军训、劳动实践等课程。对其入伍期间通过自学考试或国家统考

的有关课程，参照本办法第三条规定标准完成相应课程学分及成

绩认定。 

（四）学生参加经学校审核认定的在线开放课程学习且考核

合格者，学校认定其课程考核成绩与学分。 

（五）学生参加创新实践活动的学分认定按《石家庄学院大

学生创新实践学分认定与管理办法》规定执行。 

（六）校内修读辅修专业的学分转换 

1.学生参加校内辅修专业教育的，其修读的课程成绩和学分

可以相互转换，标准和要求参照第三条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项认

定。 

2.学生若已中止修读辅修专业，且中止修读前所获得的辅修

专业课程与主修专业课程无法对应，可申请认定为主修专业公共

选修课程学分。 

（七）学生赴国（境）外学习的学分转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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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生申请赴国（境）外学习时，须提交选课方案并经所在

学院审核同意。 

2.学习专业为原专业或相近专业的，学习期间所获国（境）

外院校的学分由学生所在学院转换成原专业相应学分。 

3.学习专业不同于原专业或非相近专业的，学习期间所获国

（境）外院校的学分原则上不能转换成原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学分

（原专业为外国语言文学类的除外），但可转换为选修课程学分。 

4.学生赴国（境）外参加志愿服务、带薪实习等短期活动的，

可申请认定相对应的实习或相关的实践类课程学分。 

5.获得国（境）外院校学位证书的学生，在国（境）外院校

学习期间所取得的学分可以转换成我校相对应学期培养方案中对

应的学分。 

6.学校与国（境）外院校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中，如果存在

有关学分认定与转换专门条款的，学生学分认定与转换按合作办

学协议中的有关学分认定与转换专门条款执行。 

（八）学生到国内高校学习的学分转换 

1.学生到国内高校学习，只能在与我校办学水平（或相应学

科水平）相当或高于我校的相同或相近专业学习并经教务处审批

同意。 

2.学生在国内其他高校学习的课程与我校相应专业人才培养

方案中的课程无法对应，可申请认定为公共选修课程学分。学生

在国内其他高校获得的学分超过我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对应的学

分，超出学分可认定为公共选修课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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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学分、成绩的转换与记载 

（一）由学时与学分换算标准不同而导致的学时相同、学分

不同的课程学分按我校正在执行的学时与学分换算标准予以学分

认定。若对方提供官方学分转换说明的，则按该说明处理。 

（二）如学生在交流学校修读的课程以百分制成绩登记，则

认定的课程成绩按交流学校给出的百分制成绩予以认可，其成绩

和学分绩点与我校的对应关系一致。 

（三）如学生在交流学校修读课程成绩以等级的形式登记且

与我校认定的课程成绩登记形式不同，且对成绩标注无特别说明

时，参考下表进行转换，其成绩和学分绩点与我校的对应关系一

致。 
 

成绩等级 
百分制成绩

类型 1 类型 2 类型 3 类型 4 

 A+、A   95 

A A- 优秀  90 

 B+、B   85 

B B- 良好 合格 80 

 C+、C   75 

C C- 中等  70 

 D+、D   65 

D D- 及格  60 

F F 不及格 不合格 <6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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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认定与转换程序 

（一）校内课程学分认定程序 

1.在教务处网站下载并填写《石家庄学院本科生校内成绩转

换与学分认定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一式二份并提交成绩单原件及复

印件，经学生所在学院和开课单位审核同意后，报教务处审批。 

2.教务处审批通过后，由学生所在学院如实将认定的课程成

绩录入教务管理系统。 

（二）校际交流学生校外课程学分认定程序 

1.学生办理返校手续后，及时向所在学院提出课程认定及学

分转换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料。 

（1）在教务处网站下载并填写《石家庄学院本科生校外课程

认定与学分转换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一式二份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，

填写校外修读课程及申请理由）。 

（2）校外正式成绩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。 

（3）校外修读课程介绍或教学大纲一份（如学生所参加项目

的合作协议对校外课程有约定或已制定校内外课程衔接人才培养

方案，则免于提交）。 

2.学生所在学院根据学生提交的材料，由本学院教学指导委

员会委员与开课单位教学副院长和相关任课教师集体协商，提出

课程认定方案，补齐《申请表》中拟认定为我校课程一栏，填写

审核意见，报教务处审批。 

3.教务处审批通过后，由学生所在学院如实将认定的课程成

绩录入教务管理系统。 

4.学生提交的其余材料由学生所在学院存档，其中《申请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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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件和校外正式成绩单原件由学生所在学院并入学生学籍档案。 

第七条  每门课程、同类成果学生申请转换和成绩认定限一

次，一经确认，不得更改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《石

家庄学院交流生课程认定与学分转换管理办法》（石院政〔2017〕

17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附件： 

1.石家庄学院本科生校内成绩转换与学分认定申请表 

2.石家庄学院本科生校外课程认定与学分转换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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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石家庄学院本科生校内成绩转换与学分认定申请表 

注：（1）此表格申请人填写部分须在电脑上填写并打印，一式二份，一份学院存档，一份教务处备案。 

    （2）跨学院课程须由开课学院分管教学副院长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。 

姓 名  学 号  电话  

原学院  原专业  原年级  

现学院  现专业  现年级  

已修读课程 现年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 

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时 学分 成绩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时 学分 成绩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学分合计： 认定学分合计： 

申请理由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学生所在学院审核意见： 

 

分管教学副院长签名：    （公章） 

  年   月   日 

 课程授课部门意见： 

 

 分管教学副院长签名：  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 教务处审批意见： 

 

 主管副处长签名：  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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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石家庄学院本科生校外课程认定与学分转换申请表 

学生姓名  所在学院  专业  年级  学号  

项目名称  课程来源 
国家/地区大学专业 

或其他： 

项目期限 从    年  月 日至    年  月  日 联系方式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箱： 

认定课程 校外修读课程 认定我校所学专业培养方案中的课程 

课程代码 
课程名称 

(国外成绩需中外文名称对照)
学时 学分 成绩

课程 

代码 
课程名称 

课程 

性质 
学时 学分 成绩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学分合计  认定学分合计  

申请理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学生所在 

学院意见 

 
 
分管教学副院长签字： 

      年  月  日 （公章） 

开课单

位意见 

 
 
分管教学副院长签字：   

      年  月  日  （公章） 

教务处

意见 主管副处长签字： 

      年  月  日 （公章） 

注：（1）此表格申请人填写部分须在电脑上填写并打印，一式二份，一份学院存档，一份教务处备案。 

（2）此表格须附交流学校提供的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、所修对方学校课程介绍或课程教学大纲一份（须交流学校盖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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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5 日印发 


